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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提高全员安全生产素质和管理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全区水利工程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全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
第三条 企业是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的责任主体，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明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对象与内容、组织与管理、检查与考核等要求，持续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水平。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中：
主要负责人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项目负责人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工程项目管理的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专职从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指除以上三类人员之外，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实习人员等作业人员等。

第二章 培训内容与学时

第五条 培训内容应紧密结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特点和管理需求，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主要包括：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内容。
1.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2.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知识、安全生产技术及专业知识；
3.重大危险源管理、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应急管理及事故调查处理的有关规定；
4.职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5.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6.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7.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等。
（二）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内容：
1.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2.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技术、职业卫生等知识；
3.伤亡事故统计、报告及职业危害防范、调查处理方法；
4.危险源管理、专项方案及应急预案编制、应急管理与救援知识；
5.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6.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7.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等。
（三）其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内容:
1.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2.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和义务等；
3.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现场作业环境特点、不安全因素的识别和处理、事故防范措施等；
4.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技能、劳动纪律、安全作业与职业卫生要求、作业质量与安全标准、岗位之间衔接配合注意事项、危险点识别、事故防范和紧急避险方法等。
第六条 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时间不少于3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12学时。
（二）其他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每年再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三）调整工作岗位或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和新设备的从业人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四）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五）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用人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作业技能和及时进行知识更新。
第七条 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公司、项目、班组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三章 培训组织实施

第八条 企业应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标、内容、对象、时间、方式、经费及责任人，并严格组织实施。
第九条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以下形式开展培训，并对培训质量和效果负责：
（一）外部委托培训：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进行。
（二）内部集中培训：由企业组织内部专家或聘请外部专家进行集中面授。
（三）网络远程教育：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
（四）现场实操演练：在施工现场结合具体作业进行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培训。
（五）专题研讨与讲座：组织或参加安全生产专题研讨会、技术交流讲座等。
第十条 企业应保障安全生产培训经费投入，严格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从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中据实列支，专款专用。

第四章 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档案内容可包括：
（一）培训登记表；
（二）历次培训的通知、课程表、教材提纲；
（三）培训考勤记录及签到表；
（四）考核试卷、成绩单或考核合格证明；
（五）培训现场影像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管辖范围内实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监督指导，将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经费保障、计划制定与实施、持证上岗、档案建立等情况。
第十三条 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企业，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并依法将其纳入企业信用记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2月28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2月28日止。试行期间，如遇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